
区委编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

一、为贯彻国家、省、市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和推行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保证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

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

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把区委编办建设成为行为规范、公

正透明的机关，根据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文

件规定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门户网站重点领域

信息公开专栏建设规范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区委编办

实际，特制定本工作规则。

二、本规则所称“政府信息公开”，是指在依法履行行

政管理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依据法律、法规、规

章和政策规定，向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社会公众公开相关

政务事项及相关政府信息，并接受监督的行为。所称的“政

府信息”，是指区委编办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

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三、政府信息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全面真实、及时便民的原则。公开内

容和过程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区委编办政

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办理。

四、区委编办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组长由区委编办

主要负责人担任，其他班子成员担任副组长，各股室负责

人为区委编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政府信息

公开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协调区委编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中的重要问题，负责组织、指导、推进、监督本规则的实

施。

五、政府信息公开必须维护国家利益，不得危及国家

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对于按照有关规

定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书面报告区政务公开工

作的领导小组办公室。

六、制作的政府信息严格履行保密审核、业务复核以

及公开发布审批程序，确保政府信息公开正确无误。

七、下列信息未经批准，不得向社会公众公开：

（一）确定为国家秘密和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

（二）机关内部研究讨论或者进行审议的工作信息。

（三）涉及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信息。

（四）公开后可能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可能对

执法活动带来不良影响的信息。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得公开的信息。

公开的内容范围和程序



八、主动公开的内容范围以《区委编办政府信息公开

目录》为准。同时对符合下列基本条件之一的政府信息应

当主动公开：

（一）反映本行政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

的。

（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

（三）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切身利益的。

（四）其它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应

当主动公开的。

九、主动公开的程序和时限：

（一）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责任股室必须自该

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

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各股室将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与其他部门联合发布

的信息，应当自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经分管领导审核

签字同意后，通过古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等途径予以公

开。

（二）区委编办政府信息主动公开部分，可采用全文

公开、部分公开和摘要公开三种形式。

（三）属于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可采用全文公开

和部分公开两种形式。



接到信息公开申请，全文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各有

关股室可直接答复或提供书面资料；属于部分可以公开的

政府信息，必须按照区委编办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有关规

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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